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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所報「桃園-新竹備援管線工程計畫」（第1次修正）

一案，准予依核定本辦理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復109年6月29日經水字第10904402130號函。 

二、以下意見，併請照辦： 

(一)本次修正擬新增2項工作，其中「桃竹管線水源南

送新竹市區工程」增設配水池、加壓站，搭配本計

畫原備援管線與利用既有管線，調配穩定新竹地區

（含新竹科學園區）用水，有其必要；另「寶二水

庫溢流堰加高工程」事項，與本計畫內涵有所不同，

主要涉及水庫設施改善與營運管理等內容，相關經

費宜優先由水庫管理單位自籌經費辦理，不予納入

本計畫辦理。 

(二)本修正計畫期程調整至113年，總經費修正為29.83

億元，其中28.72億元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

算支應，另1.11億元由台灣自來水公司自籌經費支

應。另「桃竹管線水源南送新竹市區工程」土地租

金相關費用，因涉及新竹地區（含新竹科學園區）

穩定用水，請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依用水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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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專案補助方式辦理。 

(三)本計畫原核定之「桃園-新竹備援管線工程」將於

110年6月完成，後續應確實督促台灣自來水公司建

立操作維護管理機制，以展現長期成效，並持續評

估北部地區未來可能擴增用水需求（例如桃園航空

城之開發等）與極端氣候旱澇等事件，滾動檢討北

部區域供水策略，以完善整體水資源利用。 

(四)本次新增「桃竹管線水源南送新竹市區工程」，如

有供水、抽水或引水工程等開發行為或涉及已通過

之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內容變更者，應依相關法規程

序處理。 

(五)請貴部評估本計畫修正後，整體執行期間與後續營

運管理，帶動產業發展所創造就業機會及降低失業

率之具體量化效益。 

三、檢附「桃園-新竹備援管線工程計畫」（第1次修正）

（核定本）1份。 

 
正本：經濟部 

副本：科技部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行政院主計總處(均

含附件) 


